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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委會文件第 6/2024 號（ 2024 年 2 月 8 日城委會會議）  

 

元朗區議會城鄉規劃及發展委員會會議  

 

擬議修訂《天水圍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/TSW/16》  

1. 目的  

本 文 件旨 在向 議 員介 紹有 關 《 天 水 圍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核 准 圖 編 號

S/TSW/16》（下稱「大綱圖  」）的擬議修訂（圖 1a 及 1b），並徵詢

議員的意見。   

2. 前言  

2.1 為了配合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提出增加土地供應，以回應市民

對房屋的迫切需要，政府正以多管齊下的方式，增加短、中及長

期的土地供應，其中採取的措施包括盡量善用現有已開發土地，

以及開拓可供發展用途的新增土地。政府一直進行各項土地用

途檢討工作，包括檢視現時空置、作短期租約或其他不同的短期

或政府用途的政府土地，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用地，以及「綠

化地帶」檢討等，以物色具潛力改作住宅用途的土地。位於天水

圍第 14 區一幅現時主要作巴士廠的用地正是其中一幅具潛力改

作私營房屋用途的土地。土木工程拓展署（下稱「土拓署」）已

就該幅用地擬議作私營房屋進行一系列技術評估，以確立擬議

的發展計劃在實施所需的緩解措施後不會對周邊環境帶來重大

的影響。  

2.2 其 他 擬 議 修 訂 包 括 反 映 天 水 圍 「 Wetland Seasons Park 」 和

「Wetland Seasons Bay」用地現時的住宅用途，以及因應最新土

地用途情況改劃一幅位於天業路及天葵路交界的土地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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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擬議修訂項目及相關發展計劃  

第 14 區的擬議私營房屋發展（修訂項目 A）（圖 1a 及 2a）  

3.1 擬議發展的初步發展參數 1如下：  

擬議改劃面積  約 1.48 公頃  
擬議總地積比率  住用： 6 倍  

非住用： 0.4 倍  
擬議樓宇高度  不高於主水平基準上 150 米  
擬建單位數目  約 1 760 伙  
預計人口  約 4 760 人  
其他設施  社會福利設施、幼稚園、零售設施  

3.2 為配合擬議的私營房屋發展，現建議把該用地由「其他指定用

途」註明「巴士廠」地帶、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及顯示為

「道路」的地方改劃為「住宅（甲類） 2」地帶。  

3.3 根據土拓署所委託顧問進行的工程可行性研究，預期該發展計

劃不會對附近地區的交通及運輸、環境、排污、排水、供水、視

覺、景觀及空氣流通等方面帶來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。土拓署亦

就項目進行了交通及運輸影響評估，以確保發展計劃不會對整

體交通及運輸帶來重大的影響。在視覺及空氣流通方面，擬議建

築物的高度仍能大致保持區內的視覺通透性，而建築物的佈局

亦可適當分隔，以促進建築物之間的空氣流通並盡量減少視覺

等影響。將來發展內亦會提供適當的園林及建築設計，為居民提

供理想的生活環境。  

第 112 及 115 區的現有發展（修訂項目 B1、B2 及 B3）（圖 1b、 2b
及 2c）  

3.4 城市規劃委員會（下稱「城規會」）轄下的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

組委員會（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）於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，

就新界區法定圖則上指定為「綜合發展區」的用地作出檢討，並

同意將第 115 區「Wetland Seasons Park」用地由「綜合發展區」

地帶改劃作合適用途，以反映於二零二零年已完成的住宅發展。  

3.5 小組委員會亦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在第 3.4 段所述的檢討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發展參數只供參考，細節尚待詳細規劃及設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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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上同意將第 112 區「Wetland Seasons Bay」用地由「綜合發展

區」地帶改劃作合適用途，以反映於二零二二年已完成的住宅發

展。  

3.6 就小組委員會的建議，擬議修訂項目 B1 及 B2 把第 115 區（面

積約 6.44 公頃）及第 112 區（面積約 7.55 公頃）的用地由「綜

合發展區」地帶分別改劃為「住宅（乙類）3」及「住宅（乙類）

4」地帶，並施加適當的規劃管制。  

3.7 擬議修訂項目 B3 則把兩塊鄰近上述住宅發展的狹長土地（面積

共約 0.09 公頃）由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改劃為顯示為「道路」

的地方，以反映現時的道路用途。  

天業路及天葵路交界的預留用地（修訂項目 C）（圖 1b 及 2b）  

3.8 位於天業路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北端現時用作臨時公眾停

車場的一小幅土地（面積約 0.1 公頃），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確

認無需作原先預留的電話機樓用途。因應周邊的土地用途，建議

把該幅土地由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電話機樓」地帶改劃為「政

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，以便日後有需要時可用作政府、機構或

社區用途。  

4. 徵詢意見  

歡迎各位議員對上述擬議《大綱圖》修訂項目提出意見。議員就《大

綱圖》有關修訂項目提出的意見，會與修訂項目和政府部門的意見

一併提交城規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考慮。如小組委員會同意有關擬

議修訂項目，城規會將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5 條展示涵蓋有關

修訂項目的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作公眾諮詢，為期兩個月。屆時，公

眾人士可對修訂項目提出申述。    

5. 附件  

圖 1a 及 1b   位置圖   
圖 2a 至 2c   平面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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